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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4_B8_8E_E9_c122_483702.htm 由于历史的因素，内

地与香港之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并不一样。香港回归初

期，内地与香港之间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原有的法律规定已不

能完全适用，使得内地与香港的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无法送

达，取证困难，仲裁机构的仲裁书也无法执行。内地与香港

就司法文书送达及互相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分别在1999年1月

和6月达成协议，但并未能全盘解决两地的民商事司法协助问

题。 目前，内地与香港间司法协助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缺少有效及有系统的法律依据 内地与香港进行司法协

助的法律依据有三种： 一是借用国际条约作为内地与香港进

行司法协助的依据。香港回归之前，中国与英国并未签订任

何双边性民商事司法协助国际条约，而仅共同参加了《关于

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海牙

公约）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

由于香港的回归，内地与香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法域

之间的司法协助，再利用这些公约显然不妥。 二是内部立法

。目前内地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四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可以作为内地与香港进行司法

协助的依据。但它属于内地的本地法，虽然用来解决涉外法

律事务，但是它只是内地法域的单方面规定，也不是香港基

本法中规定的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它的效力只有在香

港接受规定的前提下才具有合法性。如果香港接受规定的话

，也必须修改香港基本法。 三是不同法域之间通过协议，解



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这种方式已为香港基本

法所肯定。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

与全国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

供协助。 虽然回归之后，内地与香港就送达司法文书及承认

与执行仲裁裁决分别达成协议，但是，两地之间的调查取证

及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此外，互相

送达司法文书虽然已实行数年，但是，程序繁琐且需时很久

，使得整个诉讼的时间延长及费用增加。同时，内地与香港

双方采用的是法院系统之间签订备忘录的方式，没有综合整

体的合作机制及法例。 （二）司法协助的范围较为狭窄 作为

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不同法域间的司法协助，其司法互助的

领域应该更广泛。但是，内地与香港间的司法协助，除原有

的互相送达司法文书、仲裁机关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及

商谈中的代为调查取证及对法院判决书的承认与执行外，还

应包括诉讼、仲裁的财产及证据保全、互免司法文件公证等

。其中，财产及证据保全是保证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有效执

行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扩大内地与香港之间民商

事司法协助的范围，以便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持

社会经济秩序。 （三）司法语言 内地与香港一直采用不同的

司法语言，香港采用英文，而内地则采用中文。由于采用不

同的语言，在司法协助时必须将文件翻译成另一方接受的语

言，并且须要认证，既费时而且时间又长。近几年来，香港

法院已开始使用中文审案，但是比率仍偏低。香港法院过去

几年使用中文比率，除裁判法院在80％左右外，其他法院包

括高等法院、区域法院均在20％左右。香港进一步使用中文

审案，将有助于两地司法协助的顺利及有效地进行。 （四）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执行困难 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内地在承

认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滥

用“社会公共利益”拒绝执行涉外仲裁裁决，使仲裁裁决在

内地某些地区难以得到切实的执行。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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